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3-087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及 2023 年 3 月 24 日召

开的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及反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东莞南城美年大健康门诊部有限公司及芜湖艾诺门诊部有限公司为下属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本次新增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551,902 万元。同时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成都锦江美年大健康维康体检门诊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锦江美年”）的银行授信拟向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中小担保”）提供人民币 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反担保。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反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慈

铭”）提供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2,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根据上述担保相关决议， 

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盛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签署了《保证

合同》，为成都锦江美年提供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 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同

时，公司与成都中小担保签署了《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就成都锦江美年向成

都银行申请贷款事项向成都中小担保提供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 1,000 万元的反担



 

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

度内，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子公司之间

的担保金额进行调剂，本次公司从深圳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美年”）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中调剂不超过人民币 291 万元至杭州慈铭，上述

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公司为杭州慈铭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1,709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公司为深圳美年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

人民币 5,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4,709 万元。本次担保事项无需单独提交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及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 

1、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杭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5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黄永芳 

住所：杭州江干区凯旋路 445 号浙江物产国际广场 2-001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 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非医疗性健康咨询，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

业营销策划；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杭州慈铭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 

杭州慈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3,270,745.54   85,357,096.56  

负债总额  107,069,847.12   73,806,376.0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850,000.00   4,59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91,061,561.12   65,260,840.56  

净资产 6,200,898.42 11,550,720.53 

项目 
2023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378,096.57   62,096,560.18  

利润总额  -5,077,910.46   -165,062.55  

净利润  -5,349,822.11   2,070,745.70  

2、成都锦江美年大健康维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3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谢胤 

住所：成都市锦江区静居寺路 20 号科源种子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食品销

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

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成都锦江美年为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 

成都锦江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4,337,366.37   202,603,723.12  

负债总额  196,492,141.79   182,148,686.8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63,385,995.67   130,755,012.73  

净资产 17,845,224.58 20,455,036.30 

项目 
2023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748,619.23   78,109,289.66  

利润总额  563,997.81   -10,766,225.77  

净利润  -2,609,811.72   -5,190,863.91  



 

（二）被反担保方 

名称：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9 年 8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马宏毅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5、16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借款担保、发行债券担保等融资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工程履

约担保、投标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委托贷款业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与担保

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与成都中小担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被反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北京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杭州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

民币壹仟万元整）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

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合计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贰

仟万元整。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

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

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

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



 

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期

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

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公司与成都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债务人：成都锦江美年大健康维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 “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盛支行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行

承兑汇票债权余额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或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余额

或信用证债权余额或保函债权余额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包括

复利和罚息），以及相关费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和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而发

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

旅费、案件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

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 

保证期间：（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

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

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提前到期

之日起三年。（3）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展期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

办理票据贴现或办理商票保贴，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

期间为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3、公司与成都中小担保签署的《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 

担保人（甲方）：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反担保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丙方）：成都锦江美年大健康维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反担保责任 

保证范围：（1）甲方依据主合同和/或保证合同代为丙方清偿的全部债务（包

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主合

同中约定的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担保综合费、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代偿资金占用

费等（代偿资金占用费以代偿的全部债务为计算基数，从代偿之日起按代偿当月

公布的一年期 LPR 的 4 倍为固定利率计算，利率后续不随 LPR 调整而调整）；

（3）甲方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如：调查费、差旅费、咨询费、诉讼费、保

全费、保全担保费、保险费、公告费、律师费等；（4）甲方的其它费用和损失；

（5）按照主合同的约定，丙方应按期足额向甲方缴纳担保综合费，如丙方违反此

约定，则乙方应代丙方向甲方缴纳，包括：担保综合费本息、违约金、甲方其它损

失。 

保证期间：（1）乙方的反担保期限为三年，自甲方实际代偿担保债务之日开

始计算；（2）乙方承诺在接到甲方书面通知后立即清偿上述所有款项，并将款项

划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内；（3）乙方承诺：如丙方未按时归还本息导致担保公司履

行代偿责任，且丙方分期或延期逐步归还代偿款的，不影响本合同（或函）的效

力，乙方应继续承担本合同（或函）约定的反担保责任。 

反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54,049.28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4.08%，其中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63,859.42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21.9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北京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成都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3、公司与成都中小担保签署的《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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